
宜财购决〔2020〕2号
宜黄县财政局关于江西宏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宜黄县新丰学校新丰幼儿园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HT-YH2020-31-1）

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良缘校具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良缘校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正良
电话：13879403106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杨梅村

被投诉人：江西宏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桃花

电话：18970402138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新检察院后面
投诉人对江西宏泰工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宜黄县新丰学校宜黄县新丰幼儿园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HT-YH2020-31-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8月3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对本投诉案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本次开标预中标公司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并没有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我公司到社保部门查询，该公司并没有缴纳社保，没有符合最基本的二十二条，代理公司回复我们要开标前提出质疑，但开标前我公司如何知道是该公司投标或者中标，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代理公司回复第2点理由是该公司提供了社保复印件加盖公章，就证明我公司提出的质疑无效，难道社保部门的查询不作数，投标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应标或者代理公司勾结反而有效。到政府采购法于何地呢？而且该中标公司不是一次两次中标，光中标就四五次之多，如此违规操作，用虚假材料堂而皇之的中标，到底是多大的保护伞？
被投诉人称：
对于投诉人提出的质疑事项我公司立即派人到社保部门咨询，根据最新社保法实施细则内容全文第二章基本养老保险第十条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并看了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投标文件中确实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资金的良好记录相关证明材料，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是个体工商户由自然人罗海霞个人缴纳的社保证明，因此江西良缘校具有限公司到社保部门查询不到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里面人员，只能查到罗海霞个人缴纳的社保证明，故于7月23日回复了江西良缘校具有限公司。

经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同时根据赣府厅[2003]3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江西私营企业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 城镇个体工商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一）适用范围及对象。1、凡江西省境内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应按规定参加所在地的基本养老保险。……（二）基本养老保险费筹集。……基本养老费可由雇主从其工资里代扣代缴，也可由其本人直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
本采购项目预中标投标人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工商营业执照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其个人经营人罗海霞按灵活个体参保并缴纳社保符合社保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该项目中投标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综上所述，我局认为该项目预中标人宜黄县新心欣电脑店提供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处理决定如下：
投诉人对本项目采购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宜黄县财政局
                                 　　　　　　　　　     2020年8月11日
    
抄送：宜黄县新丰学校、江西宏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宜黄县财政局人秘股 　　　 　　              2020年8月11日印发

